
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监〔2011〕12号 

 

 

关于认真做好泉州市教育系统 

2011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选题评议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

局，各市直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市政府纠风办《泉州市 2011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

施方案》(泉纠办〔2011〕1 号)和《关于印发〈泉州市教育系统

2011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教监〔2011〕

10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教育系统工作实际，经研究，将“泉

州市教育系统 2011 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实施方案”中的两个

重点评议议题“治理学校和教师违规组织有偿办班补课”及“有

效预防体罚学生问题”同步确定为 2011 年我市民主评议政风行风

选题评议议题，现就选题评议工作提出意见如下： 

 

 



一、加强宣传，强化师德建设责任 

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中小学校要以“爱岗敬业，教书

育人，为人师表”为指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舆论宣传力度，

以典型榜样引路，树立强烈的职业光荣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提高贯彻执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依法履行教师职责和

义务。 

二、注重成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中小学校要以严禁教师有偿补课

（含校外开办“托教”）、下大力治理学校和教师违规组织有偿办

班补课以及严禁打骂体罚或变相打骂体罚学生、有效预防体罚学

生问题为重点，下大力组织力量进行整治，力争年内有明显的成

效。要认真制定实施方案，提出具体的工作目标，要明确领导责

任和责任人，制订安排时间表，认真开展整治工作。市教育局行

评办将组织教育系统行评监督员集体对各单位上报的实施意见进

行量化评分，一级得 5 分，二级得 3 分，三级得 1 分。对整改成

效分四级进行量化评分，一级得 6分，二级得 4分，三级得 2分，

四级不得分。评分成绩计入年终考评验收成绩。 

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紧紧围绕这两个议题，结合当地实

际，制定整改措施和评议目标，同时积极参加当地纠风部门组织

的“政风行风热线”和“面对面”评议等活动，切实取得成效，

切实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三、加大查纠，确保选题工作落到实处 

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对本辖区内学校和教师违规组织有

偿办班补课以及打骂体罚或变相打骂体罚学生的问题进行拉网式

排查，各级各类学校要发动教师进行自查、互查。市教育局行评

办将组织人员不定期进行明察暗访，加大查处力度。对各学校自

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的不予扣分。凡是市、市纠风办督办

师德师风个案、群众来电来信反映师德师风问题以及市教育局行

评办明察暗访中发现的问题，一经查实，将在年终考评验收中个

案整改项目中进行扣分。 

 

 

泉州市教育局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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